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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2019 漆藝文玩創作營 

招生簡章 

【一】研習課程內容 

指導單位 文化部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新竹市文化局 

研習時間 
108 年 7 月 1-6 日，連續上課總計 6 天 36 小時 

每日上課時間上午 9：00~下午 16：30 計 6 小時（中午休息用餐） 

研習地點 新竹市文化局 (習齋教室/新竹市東大路二段 15 巷 1 號 2 樓) 

研習人數 正取 15 名，備取 3 名 

課程師資 

授課：赤堀郁彥 

       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工藝科漆藝專攻畢業 師承習松田權六氏 

       專長：漆塗、器物雕、鑲嵌 

       第 14 屆日展 第二次獲獎 特選賞 

       第 35 屆 日本現代工藝美術展 文化部大臣賞受賞 

 

助教：石幡賢治 

研習內容 
1. 研習品項：文鎮與毛筆桿上漆 

2. 漆藝複合媒材製作：天然漆螺鈿玉石鑲嵌等 

報名資格 
具備工藝、美術或設計相關學能，對漆藝學習充滿熱情，學成後有志於從事

漆藝製作或技藝傳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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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 108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止 

（寄件以郵局或宅急便等收件戳章為憑，逾期恕不受理報名）。 

【二】如何報名 

 

 

 

【三】報名方式 

報名須知 

1.患有法定傳染及精神疾病，請勿報名參加，倘經錄取後發現有違上述情況

者，應自動退訓，已收研習費用核日計算退還餘額。 

2.課程中使用天然漆及樟腦油、松節油，天然漆含漆酚，酚性氫氧基和皮膚

的蛋白質結合，部分體質易引起皮膚過敏現象，請自行評估後報名。 

報名表 

1. 報名資料：請詳填報名表 1 至 5；依序排列勿裝訂。 

2. 報名表務必檢附 2 件工藝、美術或設計作品照片，另以"蝴蝶"為主題繪製

一張 A4 手繪彩色圖稿。 

3.報名資料不齊全者不列入審查。 

4.報名資料概不退還，寄件前請自行備存。 

收件者 

一律採通訊報名，請將報名書面資料以掛號郵件或宅急便等寄出 

並將報名表附件 5 黏貼於信封上或加註報名「2019 漆藝文玩創作營」 

寄送至：54246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73 號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技術組漆工坊收 

洽詢電話：049-2334141 轉 334 黃小姐 

詳閱簡章內容 填寫報名表 1~5 

並依序排列 

於截止日前確實寄達 

工藝中心技術組漆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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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查及結果公告 

審查作業 

1. 所有報名者資料經初審檢視文件資料是否完整後進入評選。 

2. 評分基準：請於報名表中呈現下列項目 

(一)研習動機及未來發展性（25％） 

(二)手繪圖稿（40％）-構圖及作品原創風格呈現。避免仿作。 

(三)其他(35%)-作者工藝、美術或設計相關作品、參展與獲獎資歷及其他

可作為評選之參考資料。 

3. 評選後一個月內公告並通知報名者評選結果。 

【五】自備工具材料與研習費用說明 

自備材料工具 

本班錄取上課學員需具漆藝基礎，下列工具材料需由學員自備於課程中使用 

1. 美術用平塗筆(大中小各一)、小磁碟(五件)手提整理箱(一件)及大楷毛筆

(兩支，筆桿上漆用)、工作圍裙(一件) 

2. 研習者可依設計創作需求自行準備玉石材或金銀箔等於課堂使用。 

3. 廢棄不用的棉製舊衣布料、廚房紙巾等(擦拭用)。 

4. 依課程需求，日本授課老師如另有指定學員自費用品，將於開課前通知

上課學員準備或請授課老師代購。 

研習學雜費與

保證金 

1. 本研習學雜費 36 小時/8×168 元 =756 元 (每天 126 元×6 天) 收繳公

庫。 

2. 錄取學員除上述研習學雜費需另繳交保證金 3,000 元，於繳交完成研習

作品，通過本中心研習成績考核後，保證金無息全數歸還。 

3. 逾期繳交者視同放棄本項研習錄取資格，其名額由備取者遞補。 

4. 如無不可抗拒之理由或無依程序辦理退訓者，已繳交費用將不予退還。 

5. 依社會救助法公告之低收入戶學員請提供本年度證明文件後得免除本項

學雜費繳納。 

其餘相關費用 

講師鐘點費、研習材料費及工具等由主辦單位編列經費支應；研習費用不包

括研習期間學員須自備之工具材料、膳食、住宿、交通及個人相關保險費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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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說明 
經審查錄取參訓學員請於錄取公文通知期限內，將研習費用 3756 元（學雜

費 756+保證金 3000 元），匯入本中心指定專戶內以確認上課。 

【六】請假及停課規定 

請假規定 

1.依照「工藝文創產業人才培育計畫作業要點」規定，缺課(含請假)超過課

程總時數 20%(含)以上者依照保證書(本中心工藝文創產業人才培育計畫作

業要點規定)無異議退訓並應繳回由本中心提供研習使用之所有材料工具。 

2.課程進度若超過全程時數 5％(含)，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無正當 

理由退訓者(含個人之任何因素），已繳費用恕不退還。 

停課規定 

1. 開訓期間如遇有不可抗拒之天災、人禍，本中心將保留終止或延後課程

之權利。 

2. 颱風停課處理原則： 

（1） 依據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辦法，以培訓地之縣市政府宣布不上班

不上課時， 本課程均比照辦理。 

（2） 本課程期如因颱風當天停課，本中心將另擇期補課，其餘各天課程仍

依課程表如期實施；如其居住地（學員報名表之聯絡住址為依據）宣

佈不上班上課者，則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課程，當日之課程不另行補

課、不退費亦不併入曠缺課之時數計算。 

【七】研習時數核定 

研習時數核定 

1. 研習成績包含：研習態度、未超過請假規定天數、作品如期完成繳交並

協助研習後續發表、展覽活動等綜合評定及格者核定研習時數。 

2. 成果發表展覽之實務展演訓練：本訓練於作品完成繳交後進行，由研習

學員參與規劃成果展覽包括布展、卸展、展出導覽等相關工作，本訓練

有助於學員學習如何推展自己的作品於展覽中完整呈現。 

3. 本短期研習不另核給結業證書，結業及格學員如需研習時數證明可向本

中心申請核發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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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習作品管理 

研習作品推廣 研習完成之作品，需留置本中心 1-2 年俾利辦理推廣及成果展覽。 

研習作品購回 
展覽及相關推廣活動結束後，依照成本計算發文通知各學員購回，逾期未購

回者，視同放棄購回，由本中心全權處理並註記未購回原因。 

【九】公告事項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依實際狀況調整後公告。 

 


